三江学院学生工作部文件
学工字〔2015〕42号

关于表彰2014-2015学年优秀心理委员的决定
各学院： 

2014-2015学年，各学院积极开展心理健康教育工作，涌现出一批优秀心理委员，经学院推荐、学生工作部审核，决定授予刘玲等2名同学“校优秀心理委员”荣誉称号；授予谈笑等36名同学“学院优秀心理委员”荣誉称号。

希望受表彰的学生再接再厉，继续努力，在今后的工作中不断取得新成绩。

附件：三江学院2014-2015学年“优秀心理委员”名单

                            学 生 工 作 部

                        二〇一五年十月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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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江学院学生工作部                 2015年10月9日印发
附件：

	三江学院2014-2015学年“优秀心理委员”名单

	校优秀心理委员（ 2人）：
	
	
	
	
	
	

	文化产业与旅游管理学院
	刘玲
	
	
	
	
	
	

	计算机科学与工程学院
	陈振华
	
	
	
	
	
	

	学院优秀心理委员（ 36人）：
	
	
	
	
	
	

	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
	谈笑
	陈志颖
	麦晓丹
	
	
	
	

	商学院
	 陈茜
	王珏
	袁淑涵
	徐慧
	施浩静
	
	

	计算机科学与工程学院
	郑亚男
	潘静怡
	董宁
	
	
	
	

	建筑学院
	周青青
	孙敏
	
	
	
	
	

	电气与自动化工程学院
	胡月
	马丽雅
	
	
	
	
	

	土木工程学院
	张斌
	陈优优
	高梦竹
	张进
	
	
	

	电子信息工程学院
	嵇蒙荣
	张芯蕾
	黄嘉净
	
	
	
	

	文化产业与旅游管理学院
	牟伟齐
	范馨元
	王玲玲
	
	
	
	

	艺术学院
	潘一旦
	徐彩虹
	陈秀洁
	赵英
	
	
	

	机械工程学院
	章杰
	刘婷玉
	谈雨俊
	
	
	
	

	高等职业技术学院
	江文静
	张宏
	孔馨
	
	
	
	

	国际教育学院
	宗思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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